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寨黑小黑箐大理石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寨黑小黑箐大理石矿
	石林县西街口镇西街口村委会、绿水塘村委会及寨黑村委会
	石林寨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寨黑小黑箐大理石矿为整合重组项目，整合采矿权寨黑小黑箐大理石矿、石林县曹纪鹏石灰石矿和西街口镇寨黑大理石矿3个采矿权，开采矿种由整合前的大理石矿、石灰石矿统一变更为饰面用石灰岩矿。整合重组后项目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昆明市进一步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石林彝族自治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方案》。

    拟整合矿区位于石林县城82°方向平距约19km处，对应行政区划分属石林县西街口镇西街口村委会、绿水塘村委会及寨黑村委会管辖。地理坐标：东经103°26′44″～103°27′40″，北纬24°46′34″～24°47′55″。项目总投资5600万元，开采方式：山坡+凹陷露天开采，产品方案：年产饰面用石灰岩荒料9.5万m3，矿区面积：2.1375km2，建设项目设计开采能力：316.7 m3/d、9.5万m3/a，开采服务年限：21年。本项目主要由露天采场、交通运输道路和排土场等组成。
	一、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定期对场内运输道路进行清扫，保持路面清洁，采用洒水车适时洒水。其中露天采场采用喷淋洒水、每天6次，排土场、表土堆场喷淋洒水、每天4次，场区道路采用洒水车洒水、每天6次，对其他起尘点适时采取喷淋或洒水车降尘的措施，并在表土堆场、排土场服务期满后进行植被恢复。同时对开采点及开采后的矿石进行洒水降尘。

三个办公生活区食堂油烟分别经油烟净化器处理。
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1）1#-5#采区露天采场初期雨水分别经抽水机抽排至1#-5#采场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分别为367m3、1013m3、980m3、499m3、925m3）沉淀处理回用于矿区洒水降尘。

（2）1#-3#排土场初期雨水分别经1#-3#排土场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分别为381m3、576m3、1013m3，本项目设计拟利用2#采区开采完毕后的采坑作为3#排土场，3#排土场初期雨水收集池沿用2#采场初期雨水收集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矿区洒水降尘。

（3）现有1#-3#表土堆场初期雨水经1#-3#表土堆场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分别为30m3、40m3、27m3）处理后回用于矿区洒水降尘。

（4）三处机修废水分别经1个隔油池（处理规模1m3/d）、1个沉淀池（容积3m3）处理后回用于矿区洒水降尘。

（5）1#-3#办公生活区污水分别经1#-3#隔油池、生活污水沉淀池（容积均为5 m3）处理后回用于矿区洒水降尘。

（6）本次评价提出在表土堆场、排土场及矿山采区外设置截排水沟，用以拦截表土堆场、排土场及矿山采区场外可能流入上述区域的地表大气降水，上述区域拦截的雨水以及其他区域地表径流经本项目沿矿区道路边的雨水沟排出厂外、最终汇入圭山大沟。矿区内需建设的截排水沟长度共计9.3km，其中：1#采场0.8km、2#采场1.8km（其中设计提出0.25km，本次评价新增1.55km）、3#采场1.4km、4#采场1km、5#采场1.4km、1#排土场1km、2#排土场1.1km、3#排土场1.8km（沿用2#采区设置的截排水沟）、现有1#表土堆场0.25km、现有2#表土堆场0.3km、现有3#表土堆场0.25km。矿区内沿道路修建的雨水沟长度共计约6.65km。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使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2）进行合理的布置，高噪声设备尽量布置于项目区中央； 

（3）应合理安排运矿车次，避免道路拥挤，在敏感路段设置限速和禁鸣路牌； 

（4）加强对运矿汽车驾驶员的管理，汽车临近沿途村镇路段时要减速行驶、禁止鸣高音喇叭，将运输时间控制在 6：00~22：00 时范围。

四、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

（1）剥离废土石：部分运至破碎站、石灰窑加工成普通建筑用石料、石灰出售以及用于矿区垫路、边坡垫石（设计55°斜坡垫成40°～45°斜坡）等综合利用，其余在项目设计的三处排土场堆放。表土、废石均堆放在排土场内，分开堆放，且表土堆放在位置稍高处，并妥善保管，作为将来复垦用土。
（2）生活垃圾：定期收集后由建设单位统一清运至周边村镇生活垃圾指定堆放点，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3）旱厕粪便：无害化处理后定期清掏、委托附近的农户清运、作为农田肥料，不外排。
（4）沉淀池沉砂：定期清掏后送本项目排土场堆放。
（5）隔油池废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6）废机油：在2#工业场地旁的机修间设置1间危废暂存间，三处机修间产生的废机油通过收集桶收集后统一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委托具备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危废暂存间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要求进行建设。
五、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采区边坡及排土场风险防范措施

（1）排土场及矿山采区防洪。对区域气象资料进行落实，对排土场、矿山采区及其上游设施防洪标准和防洪设施统筹考虑和协调。

（2）加强堆场区及采区边坡上部危岩体、滑坡体、断裂带等不良工程地质情况的研究和监测，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援措施。

（3）矿山建设和生产期废土废石管理：建设和生产期应加强废土、废石的规范堆存和管理，避免向坡面倾卸废石，产生泥石流隐患，影响堆场安全。汽车卸排时应有专人指挥，在同一地段不准同时进行卸载和推排作业。卸排作业场地应经常保持平整，并保有3%～5%的反坡，卸载平台的边缘应有牢固可靠的挡车设施。挡车设施的高度不得小于该卸土点各种运输车辆最大轮胎直径的五分之二。

（4）加强矿区总图规划和总平面布置，在堆场区上游布置设施应充分考虑对堆场区安全的影响，保护植被和自然地形。

（5）为了防范于未然，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建立、健全排土场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施安全管理。

（6）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滑坡、垮塌等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险情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预案演练。

（7）应急组织机构收到报警讯息后应立即通知厂内职工和附近的居民。

（8）排土场挡土墙及采场边坡一旦垮塌或滑坡，应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到安全区，并设置警戒区，严格限制无关人员进入。

（9）向当地环保部门及时汇报情况。

（10）建立领导值班制度

矿区领导及值班长在遇有大雨、暴雨、连雨天时，必须到斜坡道、环山渠、截洪沟等容易发生险情的地方进行观察，发现险情及时报告。

（11）在已经固定的坡面种植草和树木，及时恢复植被、稳固坡面。防止在水流通道处堆积泥土和碎石，避免发生泥石流及滑坡的可能。

（12）生产期间必须加强边坡管理，制定严格的边坡管理制度，成立专门的边坡维护队伍，加强对边坡的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应及时安排人员进行处理。

（13）采剥工作面禁止形成伞檐、空洞，严禁掏采，特别是对最终台阶坡面底部的掏采。

（14）在开采过程中，定期检查边坡，设专人每天清理边坡上的危石、浮石，对危险地带应及时采取维护措施，必要时设置仪器监测，确保采场边坡稳定和采场生产安全。加强边坡的管理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岩石破碎严重的地带，应特别引起重视。对最终边坡应进行定时性的综合检查，不稳定地段在暴雨过后及时检查，发现异常要及时处理，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15）在最终台阶边坡处理时，凡遇软弱岩石夹层、岩层出现构造弱面、节理裂隙密集带或第四系坡积层，均应减缓台阶坡面角，可将局部坡面角控制在自然安息角允许的范围内，并及时处理危石或采取加固措施。

（16）对最终边坡应进行定点定期观测，设置测量观测网，并收集和分析边坡的资料，指导边坡的科学管理。

（17）当最终边坡处出现溶洞时，采取毛石砌碹的方式加固边坡。

（18）采用联合护坡形式，维护边坡的安全，对可能出现的局部滑落体进行加固处理，利用锚杆、长锚索将可能滑落体固定在较深处的基岩上，以形成整体的稳定边坡。对边坡上的裂隙带进行锚杆金属网喷射混凝土处理，防止碎石滑落。

（19）在采矿场最终边坡外设置截水沟，将大气降水及渗透裂隙水汇集后自流排出或集中机械排出，防止雨水、裂隙水等对边坡的冲刷，起到稳定边坡的目的。

（20）在山坡露采台阶平台内侧修建排水沟，将雨水引出场外。

（21）在凹陷露采台阶平台上修建积水池，安装抽水泵，将不能自然排泄的大气降水集中抽排。

废机油泄漏风险防治措施

（1）项目区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10）的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及灭火器材，灭火器材应放在明显、易取的地方，应定期对消防设施及灭火器材进行检查、维护。

（2）项目区杜绝各种非生产性明火存在。

（3）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消防安全标志。

（4）搬运废机油时要轻装轻卸，包装桶应确保无破损，若发现破损应立即更换，避免废机油泄漏，存放于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火源。

（5）危险废物暂存间地面及裙脚进行重点防渗，渗透系数≤1×10-10cm/s。危废间设置规范标识标牌。

（6）若发生火灾事故，产生消防废液，则消防废液禁止外排，经检测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本评价提出，在开采过程中要求职工禁止进入非扰动区，以减少对非扰动区内动植物的影响。落实地质灾害恢复治理方案中提出的各项地质灾害防护措施。严格按照“边开采边恢复”的要求、对开采完毕的工作平台及时进行覆土，植被恢复，减少生物量损失，并及时进行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工作。

（2）排土场形成排土台阶后应及时对排土场边坡和台阶进行植草和绿化护坡。

（3）加强矿区公路、工业场地和生活区绿化维护。

（4）加强矿山生产管理，强化矿山生产工人环境保护意识，不得砍伐周边树木。

（5）矿山开采期应严格按照开采境界进行分台阶开采，不得越界开采，同时加强施工人员管理，做好临路侧植被的保护。

（6）在闭矿后进行全面的治理恢复工作，对于采场、排土场及其周围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及时填平修复，因地制宜整治成林地、草地、阶田等用地。

（7）建设单位应在运营过程中严格执行水土保持相关要求措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及植物恢复措施，减少生态破坏及水土流失。

七、以新带老措施
建设单位须对现有采空区采取植被恢复措施，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以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实施植被恢复、土地复垦。
原项目形成的采空区5－1将不再使用，本次评价提出建设单位取得环评批复后须立即对原项目形成的采空区5－1进行土地复垦。


